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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本报椰林10月31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 通讯员陈振强）
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组织路管员深入到今年以来发生
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货运企业，面对
面约谈企业的代表和负责人，并给予
企业一块“警示牌”，将其列为重点管
控企业，希望企业能汲取教训，加强
管理，警钟长鸣。

在陵水蓝海混凝土搅拌站，交警
路管员面对面地给企业负责人、车队
管理负责人和驾驶员等相关人员上
了一堂交通安全法学习课，同时，通
过摆放警示展板，展示今年以来在陵
水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案例，宣传交
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随后，在路管员的监督下，企业
负责人将“警示牌”挂到办公室墙
上。

目前，陵水通盛土方工程有限公
司、蓝海混凝土搅拌站和海岛混凝土
搅拌站3家企业已被列为重点管控
企业。

今年7月7日7时50分许，陵水
三才镇海岛搅拌站司机朱某农驾驶

一辆重型货车，在该县辖区海榆东线
248KM+0M路段处与祝某驾驶的两
轮电动车发生相互碰撞，造成当事人
祝某、乘车人戴某两人当场死亡。因
司机朱某农违反在没有方向指示信
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
行的车辆、行人先行之规定，是造成
事故的主要原因，认定朱某农负事故
的主要责任。

今年 9月 8日 10时许，陵水通
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司机张某
伍驾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途经陵水
椰林镇北文路东侧路段处，在右侧
车道内追尾碰撞到前方一辆由当事
人叶某驾驶的电驱动摩托车,造成
当事人叶某受伤经抢救无效于次日
死亡，乘车人胡某凤当场死亡。因
司机张某伍违反同车道行驶的机
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
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和机
动车载货应当符合核定的载重量，
严禁超载之规定，是造成事故的直
接原因，认定张某伍负事故的全部
责任。

今年以来，陵水紧紧围绕“路长

制”警务机制改革和全县道路交通
安全专项整治三年攻坚战的工作目
标，强化工作措施，大胆走创新之
路，不断探索挖掘“路长制+”工作效
能，积极推动“一警多能、多警联动、
齐抓共管”，先行先试实施将交通违
法查处和事故处理授权基层21个行

政派出所和公安边防派出所，通过
“授权执法”，委托派出所路管员行
使交通违法查处和轻微交通事故处
理的权力，既提高了见警率，又维护
了社会治安，全县的交通秩序得到
了明显改善，交通违法查处率创历
史新高。

道路交通违法致人死亡

陵水3家货运企业领“警示牌”

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宋研）10月26日下午，
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诉
讼的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污
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依法判令被
告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给付
环境侵权各项赔款976215.15元。该
案是全省首例公开宣判由检察院提起
的民事公益诉讼案。

省检一分院在履职中发现，澄迈

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自2005年
起，在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的情况下
即开展橡胶加工和销售业务，将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
入厂房附近未采取任何防渗漏措施的
坑塘内，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污
染。2016年8月，澄迈县生态环境保
护局就该公司在环境保护设施未建
成、未验收的情况下投入生产的违法
行为，对其作出责令停止生产、罚款的
行政处罚决定。2017年7月，澄迈县

生态环境保护局针对该公司在配套建
设的环保设施未建成的情况下便恢复
生产，并将产生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
排放到厂区附近未采取任何防渗漏措
施的坑塘内，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并处罚款的处罚决定，同年8月，澄迈
县公安局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
作出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

省检一分院以该公司违法排污行
为造成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严重侵
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向海口中院提

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
依法赔偿因违法排放污水支出的环境
损害应急处置费用36.3395万元、生
态环境损害费用33.7316万元，并承
担本案鉴定费26.8万元、专家意见咨
询费7504.15元。

海口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澄
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在其成立
前后，虽就橡胶加工项目办理了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手续，但并未按环境影
响评价的要求建设项目，在建设项目

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
成、未经验收的情况下，即将橡胶加工
项目投入生产、运营，并将未经处理的
生产废水径直排放，属违法排污行为，
造成周边生态环境的损害，构成环境污
染侵权，应当承担相应的环境损害赔偿
责任。故判决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
限公司赔偿应急处置费用363395元、
生态环境损害费用337316元、鉴定
费 268000 元、专家咨询费 7504.15
元，合计976215.15元。

全省首例公开宣判由检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

澄迈一橡胶加工厂被判赔97万元
五旬环卫工呵斥小偷
遭殴打负伤
获5000元慰问金

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记者计思佳）近日，
一对情侣在海口湾恒大附近约会时，手提包却被
一伙小偷盯上了。正在该路段保洁的环卫工陈长
安见状，马上大声呵斥正准备下手的盗包男子。
盗包男子恼羞成怒，随后和两名同伙将陈长安打
伤逃跑。10月30日上午，海口市见义勇为奖励
基金会负责人获知此事后，专门上门看望陈长安
并送上5000元慰问金。

10月28日13时许，龙马环卫公司50岁的环
卫工陈长安在他负责的路段上保洁时发现，有小
偷正准备对一对情侣的手提包下手。陈长安马上
大声呵斥道：“你为什么要拿别人的包！”年轻男子
听到陈长安的呵斥声，赶紧把已经偷到手的手提
包重新放了回去。

“我拿人家的包，关你什么事！”年轻男子朝陈
长安喊叫着并挥拳过去，另外两名同伙也冲了过
来，一起围着陈长安拳打脚踢，其中一名男子还手
持电动车U形锁殴打陈长安。随后3名男子扬长
而去。

被偷包的苏先生说，等反应过来时，偷包男子
及同伙已经逃跑，他赶紧报了警，并把受伤的陈长
安送往医院检查。

三亚一公交车路上抛锚
交警市民合力推车获赞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记者徐慧玲）10月
30日，一段三亚交警和群众合力将抛锚公交车推
移的视频，刷爆了三亚市民的微信朋友圈，获得了
大家的点赞和转发。

“我在美丽之冠路口等红绿灯时，看到一个交
警正在推公交车，当时觉得很惊讶。当公交车被
推到马路中间时，我才发现后面还有几名交警和
一群热心的市民。”视频拍摄者杨贵萍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看到这一幕时，她立刻用手机拍摄记录下
来，并上传朋友圈，希望传递更多正能量。

据了解，当天13时许，三亚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吉阳大队交警路管员在吉阳区美丽之冠路
口执勤时，发现一辆公交车停在路口中心位置，
造成交通拥堵缓行。三亚交警路管员罗栋园等
立即上前了解情况。经询问驾驶人得知，该车
辆因突发故障导致车辆抛锚。由于当时正值中
午高峰时段，交警立即合力将故障公交车推
移。路过的群众看到了，也热心地加入到了推
车的队伍中，于是便有了这段警民合力推车的
视频。

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高速路上执法。 陵水交警支队提供

11月3日-4日海口
这些路段将交通管制

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记者邓
海宁）海南日报记者10月31日从海
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张学友经
典世界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将于11月
3日-4日在海口市五源河文体中心
举行，为确保演唱会期间海口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届时将对五源河文体中
心周边路段适时实施交通管制。

海口交警表示，长滨路管制后，
只允许附有通行证的车辆由海秀快
速路长滨匝道口进入长滨路，无通行
证的车辆从海秀快速路长彤匝道口
进入长彤路，沿滨海大道行驶至各临
时停放点停放；由海秀快速路前往长
流方向的车辆，建议行驶至长天路匝
道口或长彤路匝道口下海秀快速路，
经南海大道、海榆西线行驶至长流
方向；由市区前往滨海大道西沿线
方向的车辆，建议走南海大道、海榆
西线途经粤海大道进入滨海大道西
沿线。

码上读
11月3日-4日，
海口这些路段将
适时交通管制。


